
附件 3

江苏省青少年科技辅导员执教资格专业标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青少年科技辅导员是开展青少年科技教育和普

及活动的重要力量，在提高青少年科学素养、培养科技创新后

备人才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为加强我省青少年科技辅导员

队伍建设，提高青少年科技辅导员的专业素养，促进青少年科

技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发展，根据《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培训大

纲（试行）》要求，特制定《江苏省青少年科技辅导员执教资

格专业标准（试行）》（以下简称《专业标准》）。

第二条 研制《江苏省青少年科技辅导员执教资格专业标

准（试行）》是加强科技辅导员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基

础性工作，将为科技辅导员培训工作的开展给予指导和规范。

第三条 本标准以青少年科技辅导员的专业活动为基础、

以专业发展为导向、以专业素养为核心，对我省青少年科技辅

导员执教资格标准作了明确规定，用于指导和规范我省青少年

科技辅导员的队伍建设和青少年科技辅导员的专业发展。

第四条 青少年科技辅导员是指致力于提高青少年科学

素养与创新能力，指导他们开展科学体验、科学探究、创造发

明等科技教育活动的幼儿园、中小学、职业学校教师，在高校

相关专业就读的本科生、研究生及博士生，以及高校与科研院

所、科普场馆、青少年宫（活动中心）、科技教育机构、社会



团体、企事业单位中的从事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的专业人员。

第五条 青少年科技辅导员的专业活动主要包括青少年

科技教育活动的指导、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以及

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的研究和创新等三个方面。

第六条 《专业标准》是引领规范我省青少年科技辅导员

专业发展的基本准则，是指导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培养、培训和

专业水平等级认证等工作开展的重要依据。

第七条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或准备从事青少年科技辅导

工作的相关人员。

第二章 辅导员执教资格专业标准

第八条 青少年科技辅导员专业水平分三个等级，分别为

高级辅导员、中级辅导员、初级辅导员。高级辅导员是指具有

示范带动作用的高水平科技辅导员，中级辅导员是指具有较强

业务能力的骨干科技辅导员，初级辅导员是指具有基本业务能

力的科技辅导员。

第九条 高级辅导员标准

（一）师德修养与专业情感

1.热爱青少年科技教育事业，能够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高

度，认识青少年科技教育事业的重要意义,具有强烈的事业心、

使命感，以及奉献和敬业精神。

2.尊重教育规律和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为青少年科技教

育营造自由探究、自主发明、勇于创新的氛围。深刻理解科技

辅导员的职业特点，对青少年科技教育事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

3.通过开展青少年科技活动培养青少年良好的思维品质，

以人格修养和专业水平教育感染青少年，做青少年健康成长的

引路人。

4.充分了解科技辅导员的职业生涯发展阶段，能科学规划

自己的职业生涯，有明确的专业发展方向。

（二）理论水平与科技素养

1.掌握国家最新的教育方针政策和科技教育理念，熟悉国

际青少年科技教育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2.掌握从事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具备一定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和艺术等多元化知识，能

够指导青少年开展不同主题的、跨学科的科技实践活动。

3.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过程和方法，掌握创新思维与发明

创造的知识、技能与方法。

4.熟悉青少年科技活动相关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与发展

动态。

（三）业务水平与实践能力

1.能够综合运用科学、技术、工程等方法与技能指导青

少年开展跨学科的科学体验、科学探究、创造发明等活动。

2.熟练掌握并应用科学探究和工程设计的方法，以及创新

思维与发明方法，并将其应用于科技活动设计、实施，并能够

对具体活动的实施和作品进行指导和评价。

3.掌握开发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课程和活动资源包的方

法与技术。



4.能够协调和利用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场馆、企业等各

类社会资源，组织和实施各类青少年科技活动。

5.能针对学生关注的科技创新热点问题做基本解释。

6.能够根据国内外青少年科技教育理论和发展趋势，结合

工作实际，开展研究、总结规律、探索创新，撰写科技教育论

文或教学方案、开展课题研究。

7.具备创建学习型组织的能力，在本地区青少年科技教育

活动的策划和组织实施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第十条 中级辅导员标准

（一）师德修养与专业情感

1.理解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的意义，热爱科技教育事业，

具有职业理想和敬业精神。

2.尊重青少年的个体差异，主动了解和满足青少年对科技

的兴趣和爱好的多样化发展需要，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科学素

养的提高。

3.了解科技辅导员的职业生涯发展阶段，能选择适合自己

的发展方向，并认同青少年科技辅导员的专业性和独特性。

（二）理论水平与科技素养

1.了解国家科技教育政策和发展方向；了解国内外科技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新理念、新方向、新动态。

2.熟悉从事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具备科学、技术、工程等领域中的某一学科的系统专业知识和

相关技能。

3.熟悉科学研究的基本过程和方法，熟悉创新思维与发明



创造的知识、技能与方法。

4.了解开展青少年科技活动相关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与

发展动态。

（三）业务水平与实践能力

1.能够运用科学、技术、工程等方法与技能指导青少年开

展科学体验、科学探究、创造发明等活动。

2.具有指导中小学校特色科技活动的能力，具有整合高

校、科技场馆和科研院所等社会科技教育资源的能力。

3.能够设计与制作科技教育创新作品，以及利用与开发科

技活动资源、运用科技活动评价的一般原理和方法。

4.能够利用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场馆、企业等各类社会

资源组织和实施各类青少年科技活动。

5.能够全面分析青少年科技活动并进行科学评价。

6.能够结合工作实际，参与研究、总结规律、探索创新，

撰写科技教育活动报告。

7.能够提升科技教育活动的设计、组织与指导能力，带动

本地区科技教育事业发展。

第十一条 初级辅导员标准

（一）师德修养与专业情感

1.尊重学生独立人格和个人隐私，保护学生自尊心、自信

心和进取心，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努力培养科技创新后备人才。

2.激发青少年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主动培养青少年的科学

兴趣和爱好，营造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氛围。

3.乐观向上、热情开朗，具有团队精神，积极开展合作与



交流，对科技辅导员的职业生涯发展阶段有基本了解。

（二）理论水平与科技素养

1.了解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新的科技教育理念。

2.基本具备从事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所需的专业知识和

技能。

3.了解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和情感发展状况，选择实施

有针对性的科技教育活动，促进学生的发展。

4.了解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的类型、特点和组织实施方

法。

（三）业务水平与实践能力

1.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和案例，初步掌握青少年科技

活动设计、实施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指导方法。

2.具有指导青少年参与科技教育活动的基本能力。

3.了解青少年科技活动的类型与特点，能够指导青少年参

加各类普及型科技竞赛和研学等活动。

4.结合工作实际，具有组织和开展青少年科技社团活动的

能力。

第三章 实施建议及培训方式

第十二条 协会科普工作站、各设区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

会及协会单位会员要高度重视青少年科技辅导员队伍建设，将

《专业标准》作为青少年科技辅导员队伍建设、培养并培训青

少年科技辅导员的基本依据。充分发挥《专业标准》的指导作

用，根据青少年科技辅导员专业水平的标准和特点有针对性地



开展培训，促进本地区科技辅导员队伍的发展壮大和专业能力

的提升，为广泛开展各类科技教育活动提供有力支撑。

第十三条 中小学校和科普场馆等校内外科技教育机构

等可将《专业标准》作为青少年科技辅导员人员管理、岗位设

置、培养培训的重要依据。充分考虑青少年科技辅导员专业特

点，动员广大职前、在职和离退休科技教育工作者积极投身中

小学校外科技教育，承担科普讲座、科技展示、科学实践指导

等工作。同时结合本机构的工作方向和需求，科学有效地开展

人员管理和岗位设置工作。

第十四条 各类机构应鼓励本单位员工参加科技辅导员

专业培训，也可以结合单位实际，科学设置培训方案，开发培

训课程资源，改革和创新培训方式，为科技辅导员提供不同层

次，不同水平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培训，切实提高本机构开展科

技教育活动的水平。

第十五条 青少年科技辅导员要将《专业标准》作为自身

专业发展的基本依据，切实增强科普活动育人的责任感与使命

感，制定切实可行的专业发展规划；要紧跟时代发展，主动参

加科技辅导员培训和自主研修，不断提升教育教学理论水平、

能有效地指导青少年开展活动；提高科技创新教育活动的设计

水平和实施能力，成为能够适应科技创新教育需求、爱科技、

善创新、精教学的科技教师，推进中小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向普

及和提高两方面平衡发展。

第十六条 本《专业标准》的解释权归江苏省青少年科技

教育协会。


